关于召开2014—2015学年度优秀学生报告会暨表彰大会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学校决定于2016年1月7日（周四）下午2:30在模拟法庭召开2014—2015学年度优秀学生报告会暨表彰大会，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1、 参加人员及入场时间：

邀请各教学单位领导参加，全体学生管理人员，获奖学生及学生代表。2:15分进场完毕。

2、 座位安排及人员划分：





三、要求：

1. 各单位按时在指定位置入场就座。

2. 遵守会场纪律，气氛要热烈。

3. 请各院系指定以下人员于2016年1月7日（周四）12:15分到达会场，进行彩排：

国家奖学金8人、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代表7人、参加校外竞赛获奖学生代表。各院（系）优良学风班、文明宿舍、单项奖、院（系）三好、校三好代表各1人。

学  生  处

2016年元月5日
主  席  台





一楼左侧方块依次为：


第1—3排：各教学单位领导、院系党总支副书记，发言学生。 


第4—10排：艺术学院70人。


第11—13排：外语系30人；


第14—22排：城建学院90人。





一楼右侧方块依次为：


第1-3排：各类科技竞赛组织单位、记者；


第4排：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8人；


第5排：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代表7人；


第6排：科技竞赛获奖学生代表9人。


第7排：优良学风班代表7人；


第8排：文明宿舍代表7人；


第9排：单项奖代表7人；


第10排：院（系）三好学生代表7人；


第11排：校三好学生代表7人；


第12—18排：信科学院70人；


第19—23排：新法学院50人。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0人；








第23-26排：（辅导员）





第24—26排：（辅导员）





二楼 右侧方块：


第1—10排：机电学院100人。





二楼 左侧方块：


第1—10排：经管学院100人。








